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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委改革办（市营商环境建设局）关于市政协
十六届五次会议第 18号提案的答复意见

陈超萍委员：

非常感谢您对中小微企业发展的关心支持。您在市政协十六

届五次会议上提出《关于优化政策补助精准赋能助力中小微企业

纾困发展的建议》，对我市涉企政策执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

了分析，提出的相关建议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和落地性。收到提案

后，我办（局）高度重视，会同市委金融办、市科技局、市财政

局等 8 家单位认真研究，系统梳理我市政策服务助力中小微企业

发展推进情况，针对提案提出建议，研究提出进一步优化政策服

务工作举措。现就提案答复如下：

一、已开展的主要工作

一是构建差异化补助政策体系。围绕中小微企业纾困发展需

求，基本构建形成与失业保险返岗、就业社保补贴、技能提升、

绿色转型等相挂钩的差异化补助政策体系。失业保险返岗方面，

按照国家人社部和省人社厅部署要求，全面落实阶段性降低失业

保险费率、失业保险稳岗返还等政策，2025 年共为全市 37.46 万

家企事业单位减负达 12.77 亿元，为全市 10.06 万家单位发放失

业稳岗返还金 8.04 亿元。就业社保补贴方面，积极落实小微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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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吸纳就业社保补贴和一次性扩岗补助政策，2025 年兑现社保

补贴、扩大补助超 2.26 亿元。技能提升方面，制定宁波市 2026

年度紧缺高技能职业（工种）目录，落实技能培训差异化补贴。

绿色转型方面，对列入国家和省级绿色制造名单的企业、首次取

得绿色产品认证的企业、列为国家和省级零碳示范工程的企业分

别给予不同标准的资金补助，2025 年兑现资金达 1775 万元；对

企业节能降碳技术改造项目按节能量给予最高 300 元/吨标准煤

的补助；对中小企业数字化改造中的软件、技术、配套硬件投入

给予最高 50%的补助。

二是建立资金统筹和绩效管理制度。按照省里部署，迭代升

级《宁波市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政策（2026 年版）》，包

含 8 大领域 51 条具体措施，全市安排财政资金 1073.56 亿元。

深化普惠金融服务，开展信用融资破难、首贷户拓展等专项行动，

截至 2025 年末，全市普惠小微贷款余额 8454.8 亿元，2025 年发

放小微企业无还本续贷贷款 9931 亿元，余额达 2212.5 亿元；推

动金融机构与政府性融资担保公司合作，推出行业特色贷、转型

升级贷、设备更新贷、甬贸贷等定制化产品，2025 年全市政府

性融资担保机构在保余额 582 亿元，平均担保费率 0.55%，企业

综合融资成本降至 4.55%，减免担保费用 2.68 亿元，惠及市场主

体超 3.19 万户，下达市级担保业务发展补助超 2.2 亿元；发挥产

业引导基金撬动作用，吸引社会资本投向中小微企业技术改造、

品牌建设与并购重组。建立财政资金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体系，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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盖事前绩效评估、绩效评价、结果运用等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各

环节，2025 年对市级 623 个重点政策项目开展事前评估和 60 余

项存量政策开展期中评估，资金使用效率实现稳步提升。

三是推进涉企政策综合服务。围绕“一站式通查通办通享”

的目标要求，迭代开发市企业综合服务平台（以下简称“市企服

平台”）政策服务功能模块，打造政策计算器、高新企业评分、

政策专题、政策推荐等应用场景，集成全市部分政策、法人、自

然人等数据，建立政策标签体系，积极推动涉企政策全量归集、

规范拆解、集中申报、统一兑付。市企服平台上线以来，累计归

集涉企政策文件 1885 份，拆解政策项目 1948 项，兑付资金超

257 亿元，惠及企业 12.32 万家次。根据市委市政府最新关于推

进涉企政策免申即享、直达快享的最新部署要求，研究建立“免

申即享”工作体系和改革举措，起草形成工作方案。聚焦涉企政

策落实中存在的供需堵点难点，深化开展优化政策精准服务“小

切口”专项监督，重点监督涉企政策归集、拆解、申报、兑付等

全链条服务开展情况，对监督发现的问题督促各相关职能部门进

行整改，切实打通政策服务“最后一公里”。

二、下步重点工作

下步，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根据市委市政府关于优化涉企政

策服务的部署要求，针对您提出的意见建议，重点做好以下三方

面工作：

一是进一步提升政策服务精准度。健全差异化补助政策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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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，聚焦稳就业、扩内需、促转型等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，持续

加大中小微企业在吸纳就业、技能人才培养、数字化和绿色化转

型升级等方面的政策扶持力度。持续加强涉企政策的事前、事中

和事后评估（评价），推动将更多小微企业、个体工商户、初创

企业等纳入政策支持范围，进一步拓展政策覆盖面。

二是进一步提升政策补助保障效能。完善我市推动经济高质

量发展若干政策（“8+4”经济政策）配套细则，强化宏观政策

取向一致性评估工作，更大力度保障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。引

导金融机构聚焦民营、小微、外贸等重点领域，细化增信和融资

支持措施；推动小额贷款、融资担保、融资租赁、商业保理等地

方金融组织开发适配本地小微企业、创新创业群体的专属产品。

完善市级政府投资基金运作模式，根据功能和投资方向不同，对

产投类基金和创投类基金实行差异化管理，促进政府投资基金在

培育优质企业中发挥更大作用。

三是进一步健全政策与服务机制。迭代完善市企服平台政策

板块功能，深化“政策计算器”等应用场景建设，开发政策解构

等业务智能模块，持续推进政策全量归集与规范拆解、集中申报

和统一兑付；积极推进涉企政策“免申即享”改革，加快制定出

台改革工作方案，开展涉企政策“免申即享”试点。结合数字政

府 2.0 建设，探索利用一体化数字资源系统（IRS），打通相关

部门业务系统数据壁垒，推动实现行业类别、营收状况等企业标

签数据归集和共享；结合涉企政策“免申即享”改革工作，积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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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动政策制定部门对“免申即享”政策梳理业务规则、提出数据

需求，加强数据调用和归集。深化政策服务“小切口”专项监督，

对监督发现的问题及时提醒整改，对提醒后仍整改不到位的，予

以约谈通报，情形严重的予以追责，依法依规严肃处理。

再次感谢您对我们工作的关心和支持。

市委改革办（市营商环境建设局）

2026年 6月 5日


